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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文 者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1年3月22曰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一字第1010008032號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 件 ：邱裕弘聲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〇〇年度判字第2259號判決影本各乙份

取 主 旨 ：請 提 供 「中華民國99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 

考選簡章」關於考選資格「曾受刑之宣告者，不得報考」之 

法律意見及相關資料供參，於文到後20日内惠復。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 

jr 二 、本院大法官為審理邱裕弘聲請解釋蕙法乙案，請就聲請人所 

〇T 指摘旨揭考選簡章規定有違蕙法保障人民受教育權、平等權、

職業選擇自由，與法律保留、比例原則不符等疑義，以及該 

簡章之訂定依據、訂定流程、考生經錄取後與國防部間之權 

利義務關係等惠予表示意見，並請檢附相關資料（含相關法 

規及旨揭考選簡章之研修紀錄與草案） ，俾供審理參考。

、 三 、檢附上開聲請案之釋蕙聲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 

第2259號判決影本各乙份供參。

正 本 ：國防部

副本•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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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防 部 函

機關地址：台北郵政90003號信箱

傳 真 ：02-27324411

承辦人及電話：莊 慧 珠 02-273231 10#213937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0 4 月 2 5 日 

發文字號：國力培育字第1010001461號 

裝 速 別 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陳述意見書，紙 本 ，1 ，本 。

主 旨 ：檢 送 大 院 審 理 「邱裕弘因兵役事務聲請蕙法解釋案件」陳 

述 意 見 書 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復大院101年3月2 2日秘台大一字第1010008032號 函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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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解釋陳述意見書

索 由兵投事務亊件

陳述意晃機關 國 防 部

代 表 
( 即 部

人

長 ）
尚 華 柱

聲 請 人 邱 裕 弘

為 聲 請 人 邱 裕 弘 因 兵 投 事 務 聲 諳 憲 法 解 釋 案 件 ，依法提呈陳述意見

狀 事 ：

壹 '事 實 部 份

一 ， 緣聲請人邱裕弘於民國(下同)99年報名參加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 

預備 士 官 第 二 梯 次 考 選 ，惟經國防部所屬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 

士官考選委員會(以下簡稱「考委會」）於同年9月2 1日查核聲請人所提 

應 考 資 料 時 ，發現聲請人曾於94年 因 違 犯 「過失傷害罪」 ，而為臺灣 

桃園地方法院94年度交簡上字第66號 判 決 定 瓛 ，處拘投5 0日 。考委會 

即依99年度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预備士官考選簡章(證據1)(以下 

簡稱「99年度考選簡章」)壹、二 、(二)所 定 ：「曾受刑之宣告、保 安 處 分 、 

感 訓 處 分 、保 護 處 分 、強制戒治 '觀察、勒 戒 者 ，不得報考」之 規 定 ，認 

定聲請人考試資格不符招生簡章規定，並於99年9月2 1日寄發通知予 

聲 請 人 ，否准其報考。

二 、 嗣聲請人對國防部之否准不服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確認訴訟 

，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077號 判 決 駁 回 。聲請人不服 

，遂 向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提 起 上 訴 ，案經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

2259號 判 決 駁 回 。聲 請 人 不 服 ，逐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提起本件憲法 

解 釋 案 。

貳 、理由部份

一 、 謹 依 貴 院 101年 3月 2 2日 秘 台 大 一 字 第 1010008032號 諭 知 ，茲陳 

報 事 ：

(一） 陳 報 卯 年 國 軍 志 願 役 專 業 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班 考 選 計 晝 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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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簡 稱 「考 選 計 畫 」）(證據 2 )、國防部98年 1 2月1 4 日國力規劃 

字 第 098003 745號令 (證據 3)及 9 8年 1 2月1 4 日國力規劃字第 

098003746號令(證據4 )。

1 .  按 預 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選 訓 服 役 實 施 辦 法 (證 據 5)第3條 、 

第5條 第 1項 分 別 明 揭 「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年度考選之  

對 象 、方 式 、員 額 、專 長 職 類 、資 格 、報名方式及其他相關 

事 宜 ，由 國 防 部 訂 定 考 選 計 晝 實 施 ，或委任國防部陸軍 

司 令 部 、國 防 部 海 軍 司 令 部 、國 防 部 空 軍 司 令 部 、國防部 

聯 合 後 勤 司 令 部 、國 防 部 後 備 司 令 部 、國防部蕙兵司令部 

(以下簡稱委任機關），擬 考 選 計 晝 陳 報 國 防 部 核 定 後 實  

施 。」『預 備 軍 官 或 預 備 士 官 之 考 選 ，由 國 防 部 、内 政 部 、 

教 育 部 等 相 關 機 關 依 考 選 計 晝 組 成 考 選 委 員 會 ，訂定考 

選 簡 章 辦 理 。但 志 願 役 預 備 軍 官 、志願役預備士官或義務  

役 預 備 士 官 之 考 選 ，得 由 委 任 機 關 依 國 防 部 核 定 之 考 選  

計 晝 組 成 考 選 委 員 會 ，訂 定 考 選 簡 章 辦 理 。」

2 .  查9 9年 度 考 選 簡 章 ，係國防部依據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  

訓 服 役 實 施 辦 法 第 3條 、第5條 第 1項 ，以98年 1 2月1 4 曰國 

力 規 劃 字 第 098003 745號 令 作 成 9 9年 國 軍 志 願 役 專 業 預  

備 軍 官 預 備 士 官 班 考 選 計 晝 後 ；再以 9 8年 1 2月1 4 日國力 

規劃字第 098003746號 令 ，而 頒 定 系 爭 簡 章 。

3 .  是 以 ，國防部作成 9 9年 度 之 系 爭 簡 章 ，洵屬有據為依法 

行 政 ；簡 章 中 壹 、二 、（二)之 規 定 於 法 亦 無 違 背 。

二 、 遍 觀 聲 請 人 據 以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所 持 之 理 由 不 外 以 ：①系爭法規  

命 令 已 侵 害 聲 請 人 之 人 性 尊 嚴 ；②系爭法規命令已侵害聲請人之 

平 等 權 ；③系爭法規命令已侵害聲請人之受教育權；④系爭法規命 

令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云云。惟聲請人所據均無理由，詳 述 如 后 。

(一） 本件聲請人所指摘之99年 度 考 選 簡 章 ，僅係規定報考生如曾受 

刑 之 宣 告 ，即 不 得 報 考 ，核與人民之基本生活需求無關，故當 

不構成對聲請人人性尊嚴之侵害。

1 . 按 「……憲法係以促進民生福祉為一項基本原則，此觀憲法 

前 言 、第 一 條 、基本國策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自 

明 。本此原則國家應提供各種給付，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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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，扶助並照顧經濟上弱勢之人民 

，推行社會安全等民生福利措施。…… 」為司法院大法官會 

議第485號解釋理由書所明揭。

準 此 以 言 ，就系爭法規是否有侵害人性尊嚴之判斷，需該 

法規與人民之基本生活需求相關，方有可能構成人性尊嚴 

之 侵 害 。

2 .  經 查 ，本件聲請人於其所提出之釋憲聲請書略謂：「....系

爭法規命令係對聲請人之人性尊嚴之侵害…… 」云 云 。惟揆 

諸前揭大法官會議第485號解釋理由書之見解可知，系爭法 

規 是 否 有 侵 害 人 性 尊 嚴 ，尚需該法規對人民之基本生活需 

求 相 關 ，方有可能構成人性尊嚴之侵害。本件聲請人所指摘 

之99年 度 考 選 簡 章 ，僅係規定報考 生 如 曾 受 刑 之 宣 告 ，即 

不 得 報 考 ，核與人民 之 基 本 生 活 需 求 無 關 ，故當不構成對 

聲請人人性尊嚴之侵害。

3 .  綜 上 ，本件聲請人所指摘之99年 度 考 選 簡 章 ，僅係規定報 

考 生 如 曾 受 刑 之 宣 告 ，即 不 得 報 考 ，核與人民之基本生活 

需 求 無 關 ，故當不構成對聲請人人性尊嚴之侵害。

系爭99年度考選簡章之規定雖對一般人民與曾受刑法刑之宣告

之人民為不同之差別對待，惟國家基於公益考量而給予不同之

差 別 對 待 ，即屬實質平等，而無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。

1 . 按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 分 男 女 、宗 教 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法 

律上一律平等。」、「憲法第7條所定之平等權，係為保障人民 

在 法 律 上 地 位 之 實 質 平 等 ，並不 限 制 法 律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， 

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，而為合理之不 

同 處 置 。」、「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 

平 等 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立法機關 

基於憲 法 之 價 值 體 系 及 立 法 目 的 ，自得斟酌規範事務性質 

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。」分別為憲法第 7條 、司法院大 

法 官 會 翁 釋 文 所 明 揭 。

次按憲法、 規定/，/人 民 在 法 律 上 一 律 平 等 ；第一百五 

十九條復規定：『國民受教育之機會，一 律 平 等 。』旨在確保 

人民享有接受各階段教育之公平機會。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

11089-01C_071-A-邱裕弘兵役事務事件釋憲陳述意見狀(修).odt



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第七點第二款及第 

八 點 第 二 款 ，以有無色盲決定能否取得入學資格之規定， 

係為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之警察專門人才，並求教育資源 

之 有 效 運 用 ，藉以提 升 警 政 之 素 質 ，促進法治國家之發展 

，其 欲 達 成 之 3 的洵屬重要公共利益；因警察工作之範圍 

廣 泛 、内 容 繁 雜 ，職務 常 須 輪 調 ，隨時可能發生判斷顏色之 

需 要 ，色盲者因此確有不適合擔任警察之正當理由，是上 

開招生簡章之規定與其目的間尚非無實質關聯，與憲法第 

七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並無牴觸。」、「按人民受教育之 

權 利 ，依其憲法規範基礎之不同，可區分為『受國民教育之 

權利』及 『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』。前者明定於蕙法第 

二 十 一 條 ，旨在使人民得請求國家提供以國民教育為内容 

之 給 付 ，國家亦有履行該項給付之義務。至於人民受國民教 

育以外教育之權利，固為蕙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(本院釋字 

第三八二號解釋參照），惟鑑於教育資源有限，所保障者係 

以學生在校接受教育之權利不受國家恣意限制或剝奪為主 

要 内 容 ，並不包括賦予人民請求給予入學許可、提供特定教 

育給付之權利。是國民教育學校以外之各級各類學校訂定特 

定 之 入 學 資 格 ，排除資格不符之考生入學就讀 > 例如系爭 

招生簡章排除色盲之考生進入警大就讀，尚不得謂已侵害 

該考生受憲法保障之受教育權。除非相關入學資格條件違反 

憲法第七條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暨第一百五十九條國民 

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之規定，而不當限制或剝奪人民受 

教育之公平機會，否則即不生牴觸 E 法 之 問 題 。至於系爭招 

生簡章規定以色盲為差別待遇之分類標準，使色盲之考生 

無 從 取 得 入 學 資 格 ，是否侵害人民接受教育之公平機會， 

而違反平等權保障之問題，鑑於色盲非屬人力所得控制之 

生 理 缺 陷 ，且此一差別對待涉及平等接受教育之機會，為 

憲法明文保障之事項，而教育對於個人曰後工作之選擇、生 

涯之規劃及人格之健全發展影響深遠，甚至與社會地位及 

國家資源之分配息息相關，系爭規定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 

查 。故系爭招生簡章之規定是否違反平等權之保障，應視其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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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欲達成之目的是否屬重要公共利益，且所採取分類標準 

及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是否具有實質關聨而定。警 

大因兼負培養警察專門人才與研究高深警察學術之雙重任 

務 ，期 其 學生畢業後均能投入警界，為國家社會治安投注 

心 力 ，並 在 警 察 工 作 中 運 用 所 學 ，將 理 論 與 實 務 結 合 ；若 

學生入學接受警察教育，卻未能勝任警察、治安等實務工作 

^將與警大設校宗旨不符。為求上開設4父糸旨之達成及教貧 

實 源 之 有 效 運 用 ，乃以無色盲為入學條件之一，預先排除 

不適合擔任警察之人 ◊ 是項目的之達成，有助於警政素質之 

提 升 ，並使杜會治安、人 櫂 保 障 、警察形象及執法威信得以 

維 持 或 改 善 ，進 而 促 進 法 治 國 家 之 發 展 ，自屬重要公共利 

益 。因警察工作之範圍廣泛、内 容 繁 雜 ，職 務 常 須 輪 調 ，隨 

時可能發生判 斷 顏 色 之 需 要 1 色盲者因此確有不適合擔任 

警察之正當理由。是系爭招生簡章規定排除色盲者之入學資 

格 ，集中有限教育資源於培育適合擔任警察之學生，自難 

謂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間欠缺實質關聯。雖在現行制度下， 

警大畢業之一般生仍須另行參加警察特考，經考試及格後 

始取得警察任用實格而得擔任警察；且其於在校期間不享 

公 費 ，亦不負有畢業後從事警察工作之義務 ，以 致 警大並 

不保障亦不強制所有一般生畢業後均從事警察工作。然此仍 

不妨礙警大在其所得決策之範圍内，儘可能追求符合設校 

宗旨及有效運用教育資源之目的，況所採排除色盲者入學 

之 手 段 ，亦確有助於前開目的之有效達成&是系爭招生簡章 

之 規 定 與 該 目的間之實質關聯性，並 不 因 此 而 受 影 響 ，與 

憲法第七條及第一百#十九條規定並無牴觸。」分別由司_法 

院大法官會議！# 6 2 6 號 ^ _ 文 及 解 釋 理 由 書 所 明 揭 。

準 此 以 言 ，憲 条 之 平 等 原 則 ，並 非 指 絕 對 、機械之形 

式 上 平 等 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。申言之 

，基 於 不 同 之 目的而給予不同之差別對待，本質上即屬實 

質 平 等 。

查本件聲請人於其所提出之釋蕙聲請書略謂：「....系爭法

規命令已侵害聲請人之平等權……任意剝奪國人加入報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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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之國軍行列…… 」云 云 。系爭99年度考選簡章之規定雖 

對一般人民與曾受刑法刑之宣告之人民為不同之差別對待 

，惟揆諸前揭憲法第 7條 、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211號 、 

第485號 、第626號解釋文可知，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 

之 形 式 上 平 等 ，若基於不同之目的而給予不同之差別對待 

，即屬實質平等。

而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之招考立法目的係招募職司「合 

法持有具攻擊性搶械」之國 軍 人 才 ，該些考取者並得於必要 

時使用武力以確保國防安全之軍隊指揮、監 督 工 作 。據 此 ， 

為確保國家、軍 事 安 全 、預防報考之考生身分複雜、不明或隱 

匿 身 分 等 情 事 ，恐有肇生危害國家或軍事之安全之虞，遂 

於99年度考選簡章中限制「受刑之宣告」者 ，不得參與考選。 

再 者 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26號解釋尚且對於以「先天性」 

、「非可由人力控制」、「非可歸責於報考人」之差異即「色盲」 

作為差別待遇標準之警察大學招生簡章宣告合憲，更何況 

本件僅係聲請人為「確 保 國 家 、軍 事 安 全 、預防報考之考生身 

分 複 雜 、不明或隱匿身分等情事，恐有肇生危害國家或軍事 

之安全之虞」等公共利益之考量，而以「非先天性」、「得由人 

力所控制」、「可歸責於報考人」之 差 異 ，即以報考人「受刑之 

宣告」作為差別待遇之標準，自當更應採取較為寬鬆之平等 

權 審 查 標 準 ，而認定差別待遇確係維護合理行政目的，係 

屬 合 憲 。

(三） 系爭99年度考選簡章之規定雖排除資格不符之考生入學就讀， 

惟受教育權所保障者係以學生在校接受教育之權利不受剝奪為 

内 容 ，並不包括賦予人民請求入學許可權利。故系爭99年度考 

選簡章之規定雖排除資格不符之考生入學就讀，尚不得謂有侵 

害聲請人憲法上受教育權而屬違憲之情形。

1 . 按 「人民受教育之權利，依其憲法規範基礎之不同，可區分 

為『受國民教育之權利』及『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』。前 

者 明 定 於 憲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，旨在使人民得請求國家提供以 

國民教育為内容之給付，國家亦有履行該項給付之義務。至 

於人民受國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利，固為憲法第二十二條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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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保 障 （本院釋字第 三 八 二號解釋參照） ，惟鑑於教育資 

源 有 限 ，所保障者係以學生在校接受教育之權利不受國家 

恣意限制或剝奪為主要内容，並不包括賦予人民請求給予 

入 學 許 可 、提供特定教育給付之權利。是國民教育學校以外 

之各級各類學校訂定特定之入學資格，排除資格不符之考 

生 入 學 就 讀 ，例如系爭招生簡章排除色盲之考生進入警大 

就 讀 ，尚不得謂已侵害該考生受憲法保障之受教育權。除非 

相關入學資格條件違反蕙法第七條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

暨第一百五十九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之規定，而 

不當限制或剝奪人民受教育之公平機會，否則即不生牴觸

憲法之問題。」已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626號解釋文所明揭

〇

準 此 以 言 ，國民教育學校以外之學校訂定特定之入學資格 

，排 除 資 格 不 符 之 考 生 入 學 就 讀 ，尚不得謂已侵害該考生 

受憲法保障之受教育權。

2 . 經 查 ，本件聲請人於其所提出之釋憲聲請書略謂：「…… 系 

爭法規命令已侵害聲請人之受教育權……使無論基於任何 

理 由 受 刑 之 宣 告 者 ，均無報考並進入預備軍官班學習之機 

會…… 系爭法規命令顯有違憲之疑慮。」云 云 。惟揆諸前揭司 

法院大法官會議第626號 解 釋 文 可 知 ，國民教育學校以外之 

學 校 訂 定 特 定 之 入 學 資 格 ，排除資格不符之考生入學就讀 

，尚不得謂已侵害該考生受憲法保障之受教育權。系爭99年 

度考選簡章之規定雖排除資格不符之考生入學就讀，惟鑑 

於 教 育 資 源 有 限 ，受教育權所保障者係以學生在校接受教 

育之權利不受國家恣意限制或剝奪為主要内容，並不包括 

賦予人民請求給予入學許可、提供特定教育給付之權利。故 

系爭99年度考選簡章之規定雖排除資格不符之考生入學就 

讀 ，尚不得謂有侵害聲請人憲法上受教育權而屬違蕙之情 

形 。

國防部將「曾受刑之宣告…… ，不得報考」之消極資格限制納入 

99年度考選簡章中壹、二 、（二），作為該年度簡章人員安全調查 

事 項 之 一 ，符合法律保留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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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按 「前二條預備軍官、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，由國防 

部會同相關機關定之。」、「基礎教育以培養國軍軍官及士官 

為 目 的 ，由軍事學校辦理，其類別及宗旨如下：…… 四 、軍 

事 養成教育：以對具有大學、專科或中等教育學歷者，施予 

軍事養成教育為宗旨；得設常備軍官班、常備士官班、預備 

軍 官 班 、預備士官班或同等班隊。」、「第一項第四款學生班次 

之 設 立 、入 學 方 式 、入 學 資 格 、修 業 期 限 、修 業 課 程 、成績考核 

、學 籍 管 理 、畢業資格及授予第一項學生軍事學資等事項之 

規 則 ，由國防部定之。」、「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年度考選之 

對 象 、方 式 、員 額 、專 長 職 類 、資 格 、報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宜 

，由國防部訂定考選計晝實施，…… 。」、「預備軍官或預備 

士 官 之 考 選 ，由國防部、内 政 部 、教育部等相關機關依考選 

計晝組成考選委員會，訂定考選簡章辦理。」、「曾受刑之宣 

告 、保 安 處 分 、感 訓 處 分 、保 護 處 分 、強制戒治、觀 察 、勒戒者 

，不 得 報 考 。但少年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條之1第1項規 

定或受緩刑宣告期滿未經撤銷者，不 在 此 限 。」分別為兵役 

法第11條第1項渾事教育條例第 5條第1項第4款 、第3項 、預備 

軍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第3條 、第5條 、99年度考選 

簡 章 壹 、二 、（二)所 明 揭 。

次 按 ，「學員 生 入 學 ，應具備下列條件：…三 、未曾受刑之 

宣 告 、感 訓 處 分 4呆安處分或保護處分者。」T 學 生 、研究生入 

學 ，應具備下列條件：三 、未曾受刑之宣告、感 訓 處 分 、保安 

處分或保護處分者。但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一 

第一項規定者，不 在 此 限 。」分別由軍事學校學員生修業規 

則第8條之3 第3款(證據6)、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第 

19條第1項第3款(證據7)所 明 定 。

再 按 「大學自治為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，大學 

對 於 教 學 、研究與學習之事項，享 有 自 治 權 ，其自治事項範 

圍除内部組織、課 程 設 計 、研 究 内 容 、學 力 評 鑑 、考試規則及 

畢業條件等外（本院釋字第 三 八 〇號 、第四五〇號及第五六 

三號解釋參照） ，亦 包 括 入 學 資 格 在 内 ，俾大學得藉以篩 

選 學 生 ，維 繫 學 校 品 質 ，提 升 競 爭 力 ，並 發 展 特 色 ，實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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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理 念 。大學對於入學資格既享有自治權，自得以其自治 

規 章 ，於 合 理 及 必 要 之 範 圍 内 ，訂 定 相 關 入 學 資 格 條 件 ， 

不生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。警大係内政 

部為達成研究高深警察學術、培養警察專門人才之雙重任務 

而 設 立 之 大 學 （内政部組織法第八條及中央警察大學組織 

條例第二條參照） ，隸 屬 内 政 部 ，負責警察之養成教育， 

並與國家警政水準之提升與社會治安之維持，息息相 關 。其 

雖因組織及任務上之特殊性，而與一般大學未盡相同，然 『 

研究高深警察學術』既屬其設校宗旨，就涉及警察學術之教 

學 、研究與學習之事項，包括入學資格條件，警大即仍得享 

有一定程度之自治權。是警大就入學資格條件事項，訂定系 

爭具大學自治規章性質之『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研究 

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』 ，明定以體格檢查及格為錄取 

條 件 ，既未逾越自治範圍，即難指摘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。 

惟 警 大 自 治 權 之 行 使 ，應 受 其 功 能 本 質 之 限 制 ，例如不得 

設 立 與 警 政 無 關 之 系 別 ，且為確保其達成國家賦予之政策 

功 能 ，而應接受比一般大學更多之國家監督，自不待言。是 

以 入 學 資 格 為 例 ，即使法律授權内政部得依其警察政策之 

特 殊 需 求 ，為警大研究所碩士班之招生訂定一定資格標準 

，警大因而僅能循此資格標準訂定招生簡章，選 取 學 生 ， 

或進一步要求警大擬定之招生簡章應事先層報内政部核定 

，雖均使警大之招生自主權大幅限縮，亦非為憲法所不許。 

」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626號解釋理由書所明揭。

準 此 以 言 ，揆諸前揭法條意旨，國防部受法律、法規命令之 

授權訂定99年度考選簡章洵屬依法有據。國防部具有以招生 

簡章限制軍事學校學員生及軍事學校研究生均須符合「未曾 

受刑之宣告」消極資格要件之權限。

經 查 ，本件聲請人於其所提出之釋憲聲請書略謂：「…… 系 

爭法規命令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……蓋以受刑之宣告作為 

限制報考預備軍官之手段，業已逾越『兵役法第11條 』、『軍 

事教育條例第5條 』、『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官施辦法』 

之相關規定…… 」云 云 。惟揆諸前揭法條意旨，國防部受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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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、法規命令之授權訂定99年度考選簡章洵屬依法有據。國 

防部具有以招生簡章限制軍事學校學員生及軍事學校研究 

生 均 須 符 合 「未曾受刑之宣告」消極資格要件之權限。 

而國防部依兵役法第11條第 1項 、軍事教育條例第5條第1項 

第4款 、第3項 、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第3條 、 

第5條第 1項 之 規 定 ，得對於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班之 

考 選 事 項 ，由國防部會同内政部、教育部等相關機關依考選 

計晝組成考選委員會，訂定考選簡章辦理。據 此 ，國防部依 

前 揭 法 律 、法規命令之授權，訂定系爭99年度考選簡章，符 

合授權明確性原則。

揆諸前揭軍事學校學員生修業規則第8條之3第3款 、軍事學 

校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第19條第 1項第4款 之 規 定 ，軍事學 

校學員生及軍事學校研究生均須符合「未曾受刑之宣告」之 

消極資格要件。是 以 ，國防部遂本前揭規定將「曾受刑之宣 

告… ，不得報考」之消極資格限制納入99年度考選簡章中壹 

、二 、(二），作為該年度簡章人員安全調查事項之 一 ，符合法 

律 保 留 原 則 。

3 . 職 是 之 故 ，聲請人主張系爭考選簡章之規定違反法律保留 

原 則 ，洵 無 可 採 。

三 、 鑑於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係為職司合法持有具攻擊性槍械，並 

得於必要時使用武力以確保國防安全之軍隊指揮、監 督 工 作 、國家及 

軍事安全之重大公益前提下，國防部自非不得基於前開重大公益目 

的 ，而對人民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，為一定之合理限制。

(一） 按 「人民之工作權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所保障，其内涵包括人 

民選擇職業之自由。人民之職業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，故對 

於從事一定職業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，於符合憲法第二十 

三條規定之限度内，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限制 

(本院釋字第四〇四 號 、第五一〇號解釋參照） 。然對職業自由 

之 限 制 ，因其内容之差異，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。 

關於從事職業之方法、時 間 、地 點 、對象或内容等執行職業之自 

由 ，立法者為公共利益之必要，即非不得予以適當之限制。至 

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，例如知識能力、年 齡 、體 能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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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 德 標 準 等 ，立法者若欲加以规範，則須有較諸執行職業自由 

之 限 制 ，更為重要之公共利益存在，且 屬 必 要 時 ，方得為適當 

之 服 制 。再 者 ，國家對人民行使公權力時，均應依據憲法第七 

條之意旨平等對待，固不得有不合理之差別待遇；惟憲法第七 

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 

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 

目 的 ，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不同規定（本 

院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參照） 。」、「又按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 

之工作權 應 予 保 障 ，人民從事工作並有選擇職業之自由 * 業經 

本院釋字第四0 四 號 、第五一 0 號 、第五八西號、第六一二號、第 

六三四號與第六三七號解釋在案。對職業自由之限制，因其内 

容 之 差 異 ，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。關於從事工作之 

方 法 、時 間 、地點等執行職業自由，立法者為追求一般公共利益 

，非不得予以適當之限制。至人民選擇職業之自由，如屬應具 

備 之 主 觀 條 件 ，乃指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本身所應具備之專業 

能 力 或 資 格 ，且該等能力或資格可經由訓練培養而獲得者，例 

如 知 識 、學 位 、體 能 等 ，立法者欲對此加以限制，須有重要公共 

利 益 存 在 。而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客觀條件，係指對從事特 

定職業之條件限制，非個人努力所可達成，例如行業獨占制度 

，則應以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為之° 且不論何種情形 

之 限 制 ，所採之手段均須與比例原則無達。」為司法院大法官會 

議第584號 、第649號理由書所明揭。

準 此 以 言 ，人民 職 業 之 自 由 ，如屬應具備之主觀條件，立法者 

基 於 公 共 利 益 ，非不得對此加以限制。

(二） 揆 諸 前 揭 ，以及考量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係為職司合法持 

有具攻擊性.搶械,.，並 得 於 族 使 用 武 力 以 確 保 國 防 安 全 之 軍  

隊 指 揮 、監督工作 '國家及軍事安全之重大公益前提下，依兵役 

法第11條第1項 、軍事教育條例第5條第1項第4款 、第3項 、預備軍 

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第3條 、第5條 ，授權由國防部依 

其立法目的訂立招生資格條件，自非不得基於前開重大公益目 

的 ，而對人民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，為一定之合理限制。

本 件 簡 章 之 規 定 均 符 合 憲 法 第 2 3條 比 例 原 則 下 三 項 子 原 則 之 要

-J I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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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，因 而 本 件 係 爭 簡 章 規 定 ，並 無 違 反 憲 法 比 例 原 則 。

(一）  按 「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權 利 ，除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、避 

免 緊 急 危 難 、維 持 社 會 秩 序 ，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 ， 

不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。」為憲法第 23條 所 明 定 ，而經歷來大法 

官 之 解 釋 ，均肯認憲法第 23條 為 比 例 原 則 之 展 現 。

次 按 ，「比 例 原 則 」係現代法治國原則下最重要之違蕙審查  

標 準 ，其 内 涵 包 括 適 合 性 原 則 （合目的性）、必要性原則（最小 

侵害原則），以及狹義比例原貝 it (比例性衡量）。

準 此 以 言 ，任 何 企 圖 限 制 人 民 自 由 權 利 之 法 律 ，除須符合  

前開4種 事 由 外 ，尚需通過「比 例 原 則 」三 項 子 原 則 之 檢 驗 ， 

該 法 規 方 為 合 憲 。

(二）  爰 就 各 子 原 則 分 別 檢 驗 ：

1.  適合性原則

本 件 招 考 之 目 的 ，係 招 募 職 司 合 法 持 有 具 攻 擊 性 槍 械 之  

國 軍 人 才 ，該些考取者並得於必要時使用武力以確保國  

防 安 全 之 軍 隊 指 揮 、監 督 工 作 。據 此 ，為 確 保 國 家 、軍事 

安 全 、預 防 報 考 之 考 生 身 分 複 雜 、不明或隱匿身分等情事  

，肇 生 危 害 國 家 或 軍 事 之 安 全 之 虞 ，遂於考選簡章内將  

「曾 受 刑 之 宣 告 」列 為 消 極 報 考 資 格 。因而本件簡章規定 

之 訂 定 應 為 合 法 且 有 助 於 達 成 目 的 之 手 段 。

2 .  必要性原則

次 查 ，本 件 考 試 係 全 國 性 之 考 試 ，其 報 考 者 眾 ，而為達 

到 所 招 募 之 人 員 係 合 乎 本 件 招 考 之 目 的 ，尚難期待答辯 

機 關 針 對 每 一 位 報 告 人 員 作 詳 細 之 調 查 ，並就其所受刑 

事 之 判 決 進 行 事 實 之 審 查 ，並進而判斷究竟該員遭致判  

決 是 否 為 故 意 過 失 或 有 無 可 非 難 性 。因而為使考試得迅  

速 進 行 ，且 達 成 本 件 招 考 之 目 的 ，其在手段之採取上以  

有 無 受 到 刑 事 判 決 為 判 斷 ，而並未再區分受刑事判決者  

為 故 意 或 過 失 ，尚 難 謂 有 違 最 小 侵 害 原 則 。

3 .  狹義比例原則

本 件 招 考 之 目 的 所 欲 達 成 之 公 益 ，係 為 確 保 國 家 、軍事 

安 全 、預 防 報 考 之 考 生 身 分 複 雜 、不明或隱匿身分等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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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考選簡章。 

99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考選計晝。 

國防部98年12月1 4日國力規劃字第098003745號 令 。 

國防部98年12月1 4日國力規劃字第098003746號 令 。 
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。

軍事學校 學 員 生 修 業 規 則 。

i3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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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肇 生 危 害 國 家 或 軍 事 之 安 全 之 虞 ，而相較於受刑事判 

決 之 人 民 部 份 喪 失 報 考 資 格 之 私 益 ，尚難謂有違狹義比  

例 原 則 。

(三） 综 上 所 述 ，本 件 簡 章 之 規 定 均 符 合 憲 法 第 23條比例原則下  

三 項 子 原 則 之 要 求 ，因 而 本 件 係 爭 簡 章 規 定 ，並無違反憲  

法 比 例 原 則 。

五 、  人民依招生簡章之規定應考，並 因 考 取 而 受 訓 服 役 ，則考生考取後 

，其與國家之間之關係即居於行政契約之關係，雙方之權利義務亦

應按行政契約所約定之條款而定。

(一）  按 「陸海空軍軍官士服役條例第21條 規 定 ：『預 備 軍 官 、預備士 

官之召服現役、退 伍 、解 除 召 集 、除 役 、延 役 ，除本章規定者外， 

準用第2章常備軍官、常備士官之有關規定』；同條例第11條第1 

項 ：『常備軍官服現役不得少於6年 ，常備士官服現役不得少於 

4年 ，由國防部依軍事需要，於招生時明定之」、第3項「第1 項服 

現役最少年限，以任官之日起算。』。本件原告依招生簡章之規 

定 應 考 ，並因考取而受訓服役，其與國家間成立行政契約，雙 

方權利義務應依行政契約所約定之條款定之，先 予 敘 明 。」為臺 

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711號判決所明揭。

準 此 以 言 ，人民依招生簡章之規定應考，並因考取而受訓服役 

，其與國家間成立行政契約，雙方權利義務應依行政契約所約 

定之條款定之。

(二）  是以人民依招生簡章之規定應考，並因考取而受訓服役，則考 

生 考 取 後 ，其與國家之間之關係即居於行政契約之關係，雙方 

之權利義務亦應按行政契約所約定之條款而定。

六 、  綜 上 所 述 ，聲請人之各項主張，並 非 有 據 ，爰依法狀請

鈞 會 鑒 核 ，以 維 權 益 ，實 感 德 便 。

據
據
據
據
據
據
據



證 據 7 :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。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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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10877號邱裕弘聲請案電話詢答紀錄

致 電 日 期 ：中華民國102年 1 1月 8 日下午3 時

致 電 對 象 ：國防部人力司

問 題 ① ：「9 9 年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考選 

簡章」就考選實袼訂定「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 

考 」之 規 範 ，係從何而來？

回 答 ① ：就歷年考選資袼之訂定，於考選計畫擬定時即已 

參酌並納入相關法規之規範，包括軍事學校入學 

規 範 （例如軍事教育條例、軍事學校學員生修業 

規 則 、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）、設籍限 

制 （主要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） 

等 ，以求一致。若發生相關規範之母法有修正， 

而子法尚未因應修改之際，招生簡章將依據母法 

規範訂定報考資格。

問 題 ② ：系爭招生簡章就報考人曾受刑之宣告部分尚訂有 

排除緩刑之但書，與軍事學校學員生修業規則第 

8- 3條 第 3 款 、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第 

1 9條 第 1 項 第 3 款規定有所出入，原因何在？有 

無特殊考量？



回 答 ② ：招生簡章系爭規定所謂排除緩刑部分，僅針對依 

據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案件始有適用，此部分係司 

法院於 9 9 年時所建議納入（如需會議紀錄供參， 

尚須循正式行文途徑）；而非依據少年事件處理 

法之其他曾受刑之宣告者，均在不得報考之列， 

並未設緩刑排除條款。又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

83-1條 1 本即規定少年刑事犯罪紀錄之抹消，故 

報考人如曾有依該法處理之紀錄者，理論上並不 

會 遭 否 准 報 考 ；以明文方式增加系爭規定之但 

書 ，僅在防止萬一有紀錄應抹消而未抹消之情形 

發 生 時 ，仍可使當事人順利報考。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S3-丨條

少年受第.....:十九條茁一項之轉介處分執行完畢二年後，或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d  

年 後 1或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後，視爲未曾受各該宣告。

少年法院於前項情形應通知跡少年前科紀錄及麵資料之櫬關，將少年之的科麟及有闕资  

料予以塗銷-

前項紀錄及资剌非爲少年本人之利益或經少年本人同意，少年法院及其他任何機關不得提供。



抄 本
槐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】段
124號

受 文 者 ：國防部等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2年5月7 日 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一字第〗020012111號 

速 別 ：最逯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隈：普通

附 件 ：邱裕弘聲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2259號判決影本各乙份

取 主 旨 ：請提供歷年國軍各軍官士兵班隊考試統計資料供參，於文到 

後儘速惠復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邱裕弘聲請解釋蕙法乙案，請就旨揭各項

^ 考試自中華民國95年後歷年報考人數及其中因曾受刑之宣告

' 而不准予報考之件數，惠予提供統計資料，俾供審理參考 a

三 、 檢附上開聲請案之釋憲聲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 

第2259號判決影本各乙份供參。

丨 正 本 ：國防部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郵 寄 ：園防部 

紙本遞送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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槽 號: 

保存年限：

國 防 部 函

地址：台北市博愛路172號

承辦人：陳邦峰

電話：0223116117#252517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5月24曰 

發文字號：國資人力字第1020002130號 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

、統計資料，紙本，1 ，頁 。（00G01-1020002130-l .docx)

檢送民國99年至101年國軍各官士兵班隊報名人數及其中 

因曾受刑之宣告而不准予報考統計資料，請查照。

說明

一 、 依貴院102年5月7 日秘台大一字第1020012111號函辦理。

二 、 國軍各招募考選班隊，因考生安全資料有其保存年限，爰 

僅能提供99年至101年統計資料。

正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本.

部 長 高  華 柱

第1頁，共1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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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至101年國軍各官士兵班隊網路報名人數及其中因曾受刑之宣告而不准1
------------ ---- ------------------- 〜〜-一—一 —------------------  …

E狂 隊 網 路 報 名  人 數 未 通 過

在期學生班 3,458

扮T C 太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350

忘願彳曼專業預備軍（士）官班 6,967

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（士）官 23, 329

葶業志願士兵暨儲備士官班 28, m

iE期學生班 3, 675

« ) T 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308

忘願役專業預備軍（士）官班 5, 382

九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（士）官 21,445

葶業志願士兵暨儲備士官班 16, 849

王期學生班 3, 722

汾 i v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82

志願役專業預備軍（士）官班 4, 203

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（士）官 17,732

專業忠願士兵暨儲備士官班 17,2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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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國 9 9 么 至 1 0 1 年 國 軍 各 官 士 兵 班 隊 網 路 報 名 人 數 及 其 中 因

曾 受 刑 之 宣 告 而 不 准 予 報 考 統 計

年 度 班 隊 網 路 報 名 人 數 未 通 過 査 核 數

99

正其丨學生班 3, 458 … 2

R O T : 大學儲備軍官訓睞團 ,350

志舸役專業預備軍（士）官班

J ■■一

, ■ ■ / ：a,96 ,X 厂 38

大扒程度義務役預備軍（士)官 ： 23 r 32R 4 十 — 28

專 K 忠願士兵暨铺備去官班…
，- _ 」_ 、 • ：

28,181
■、 V ■

115

100

正捫學生班 :3,:咖
1 . ,

1

R O T S 大學鉍備軍官訓妹團 V
. 一  - 、 .

,308
'：■ ...

0

志邱役專業預嫱軍(士)會班. ' * _ 5, 382 27

-  ̂ \ 1 .r ■

大界_ :皮義務破i s 備軍（士)官，.
一 : . ■  . . . . . .... u

' 21,445 38

•. j ■

專11志願士兵楚减備车官班’，: 16, 849 52

101

正 纠 學 v :. 3,722 0

R O IC k 學键士軍宫訓練團 82 0

志领役專業預備軍（士）官班 4, 203 18

大岑程度義務役預備軍（士）官 17, 732 22

界;S 志願士兵豎儲備士官班 17,253 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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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10877號邱裕弘聲請案電話詢答紀錄

致 電 曰 期 ：中華民國102年 1 2月 4 日下午5 時 2 0 分

致 電 對 象 ：國防部人力司

問 題 ：就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服役所從事 

職務之具體規範，見諸於哪些法令依據？

回 答 ：有關預備軍官預備士官具體工作及其保障之法令 

規 範 分 為 「官 、職 、役 」三 個 面 向 ，法律層次之 

依 據 分 別 為 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」、「陸 

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」及 「陸海空軍軍官士 

官服役條例」。至於預備軍官預備士官所從事之具 

體 職 務 内 容 ，則 可 參 見 「國防部處務規程 j 、「國 

防部參謀本部處務規程」、「國防部主計局處務規 

程 」、「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處務規程」、「國防部軍 

備局處務規程」、「國防部軍醫局處務規程」，各該 

規程係國防部所屬各單位内部分工職掌之依據， 

而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經基礎教育期滿成績合格、 

任官分發時，均有可能至上述各單位任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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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電曰期：中華民國102年 1 2月 5 曰下午4 時 5 0 分

致 電 對 象 ：國防部人力司

問 題 ：就 「執 行 訓 練 、作 戰 、後 勤 、災害防救 j 四面向 

而 言 ，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執行職 

務之法令依據或基礎規範為何？

回 答 ：有關預備軍官預備士官執行上述四面向職務之依 

據 ，由於軍人執行勤務主要是依據各項具體職務 

所 訂 定之命令、準 則 、計 畫 來 執 行 ，例如用搶有 

用 槍 辦 法 （現役軍人自衛搶枝管理辦法）、政治作 

戰須擬定政治作戰計畫，歷 次 演 習 亦 同 ，亦即勤 

務執行依據散見於各種準則與計晝之中，並無類 

似 「警察職權行使法」之統整性基礎規範存在° 

較為抽象之執行職務依據應為憲法第1 3 7條 '第 

]3 8條及國防法之規範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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